
2026 年文憑試網上資訊講座 
（2025 年 10 月 18 日） 

問答精華 
 
1. 閱卷與評級 
2. 考務安排 
 
1. 閱卷與評級 

 
1.1. 水平參照的水平是如何制定的？ 
在首屆文憑試推出之前，各個甲類科目已擬訂第 1 至 5 級的等級描述，說明各級考生的典型表現。每

科的等級描述是由一個工作小組所擬訂，成員來自不同界別，包括課程發展主任、校長、中學教師，

以及大學的學科專家。在審視考生真實表現的答卷樣本後，我們於 2014 年整體檢視了各個科目的等

級描述，個別科目也因應情况更新其等級描述。隨着個別科目課程與評核的檢討和更新，相關科目亦

會因應需要更新其等級描述。文憑試各科最新版本的等級描述及考生表現示例，可參閱考評局網頁 。 
 
1.2. 校本評核佔科目總分的比例是多少？ 
文憑試目前共有 12 個科目設有校本評核，各科的佔分比重由 15%至 50%不等。詳情可參閱考評局

網頁。 
 
1.3. 自修生不用進行校本評核（SBA），有關成績如何計算？考評局會如何維持評核的公平性？ 
校本評核是文憑試的重要組成部份，與公開考試相輔相成。學校任課教師可在日常學與教過程中，透

過校本評核持續評核學生的表現，考生則可於熟悉和壓力較低的環境及充足準備下進行學術評估，以

爭取更佳成績。 
 
目前有 12 個甲類高中科目推行校本評核，其中校本評核部分佔總科目成績較高的科目，例如視覺藝

術科（佔總科目成績 50%），自修生需呈交作品集以代替校本評核，其呈交的作品將會由考評局委派

的評核員評分；而設計與應用科技校本評核佔科目成績 40% ，自修生不可報考。其他涉及校本評核的

科目，其一般佔科目成績 15%至 30%，不論是本地或非本地的自修生，皆無需參與校本評核部分，

科目成績按公開考試成績計算。 
 
1.4.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如何判定考生的表現是否「達標」？ 
公民與社會發展科 （公民科）成績匯報只設「達標」一級，成績在「達標」以下則以「未達標」標示。

公民科的專家小組會審視考生的真實答卷、考試數據、等級描述等資料，訂定「達標」的臨界分數。

考生可參閱考評局網站上的等級描述考與考生表現示例，了解具體的評核要求。 
 
1.5. 乙類應用學習科目的等級在大專院校入學收生計算分數方面，是否與甲類科目相同？ 
乙類應用學習科目的評核工作由個別課程提供者負責。考生的成績會經由考評局審訂，並於香港中學

文憑證書上匯報。除應用學習中文（非華語學生適用）外，考生成績以三個等級匯報，即「達標」、

「達標並表現優異（I）」和「達標並表現優異（II）」。「達標並表現優異（I）」的表現水平等同文憑試

甲類科目第 3 級的成績，而「達標並表現優異（II）」的表現水平則等同第 4 級或以上的成績。副學位

課程方面，應用學習科目取得「達標」成績亦會視為達到最低入學要求的五個科目之一。 

http://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https://www.hkeaa.edu.hk/tc/sba/introduction/
https://www.hkeaa.edu.hk/tc/sba/introduction/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category_a_subjects/hkdse_subj.html?A1&1&119_4


 
1.6. 在筆試選擇以英文或中文作答，評分標準是否一致？ 
考生於筆試時所獲發試卷的語言版本按考生選擇的應考語言分派 。中、英文版本的試卷內容相同；不

論考生以中文或英文作答，均會以同一評卷標準評分。 
 
1.7. 考生可以在同一個段落中，同時使用繁體字和簡體字作答嗎？ 
考生於應考時 ，可於中文版答卷使用合符規範的簡體字，即中國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頒布的《通

用規範漢字表》內所列的簡體字。考生亦可於同一答卷同時採用繁體字和簡體字。 
 
1.8. 數學科延伸部分（M1／M2）是同一科目嗎？考生可否同時報考 M1 和 M2？ 
數學科延伸部分，包括單元一 （M1）微積分與統計及單元二 （M2）代數與微積分，其課程及評估指

引有所不同 ，在匯報成績時，會註明考生所報考的單元 。然而，數學科延伸部分與必修部分視為同一

科目，而考生只可選修 M1 或 M2 單元的其中一個。 
 
1.9. 丙類其他語言科目，如日文達到 N1 級，在大學收生時是否視為甲類科目 5**級水平？ 
由 2025 年文憑試起，丙類其他語言科目採用新考試安排，考生須應考由相關官方機構在香港舉辦的

指定語言考試，各官方語言考試設有不同的成績匯報制度，考生於指定或更高的語文能力水平考試所

取得的成績，會被採納為文憑試丙類科目的成績。 
 
各大學及大專院校已定出其他語言科目的相應收生要求，詳情可參閱個別院校網頁或向有關院校查

詢。 
 
2. 考務安排 
 
2.1. 核心科目是否原校應考？其他科目則在其他學校應考？ 
考評局於核心科目（即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必修部分及公民與社會發展）實施 「原校及地區試

場」安排（適用於一般試場），學校若能提供足夠禮堂及／或多用途活動室座位以容納其學校考生，

該校的考生會預設編配於「原校試場」應考所有核心科目考試。至於選修科目試場安排，則會根據考

生所選擇的地區編配。考生應在報名前向就讀學校了解有關安排。 
 
2.2. 英語口試的考試場地一般會如何安排？ 
試場地區選擇並不適用於口試。在分配口試試場的時候，考評局會透過系統將學生隨機分配到不同的

地區及學校應考，避免同一間學校的考生被分配到同一組及同一個試場應考，我們也會按照考生出席

的人數及男女的比例去分組。 
 
2.3. 內地自修生的試場會如何安排？ 
除了內地「與考學校」的合資格學校考生可於內地的試點考場應考筆試，所有自修生均會安排於香港

的試場應考。考生可選擇應試地區，惟考生能否獲安排在所選地區應試，須視乎試場供求而定，因此

考生可能被派往所選地區的鄰近地區應試。試場地區選擇並不適用於口試、實習考試及報考人數較少

的科目。 
 
 



2.4. 應考英國語文科聆聽考試時，需要自行攜帶收音機和耳筒嗎？有什麼要求？ 
聆聽考試的錄音會透過電台、紅外線接收系統或學校播音系統廣播，准考證上會列明考生應試的試場

所使用的廣播方式。 
 
在使用電台廣播的試場，考生必須自行攜帶備有耳筒的收音機應試。在使用紅外線接收系統廣播的試

場，考生不需要攜帶收音機，但必須自行攜帶耳筒到試場應試。如考生獲編配到使用學校播音系統廣

播之試場，則不需攜帶耳筒應試。詳情可參閱文憑試《考生手冊》。 
 
2.5. 收音機有指定型號或規範嗎？ 
在使用電台廣播的試場，考生必須自行攜帶備有耳筒的收音機應試。考生可使用能收聽 FM 電台廣播

的耳筒式收音設備，其他電子儀器（包括但非只限於多媒體播放機、藍牙／Wi-Fi 設備、手提電話或

內置於耳筒的收音機等）均不可使用。收音機必須可放置在考試桌上，不得放在地上。而收音機的天

線不得影響其他考生或阻礙通道。不符合要求的收音機或耳筒，將不獲准在試場內使用。考生會被安

排前往特別室應考。詳情可參閱文憑試《考生手冊》。 
 
2.6. 如果參加聆聽考試時收音機壞了，可以怎麼辦？ 
如考生發現所攜帶的收音機／耳筒不能正常運作，必須立即通知試場主任／監考人員，考生將被安排

往特別室（即另一特別指定的課室）應試。考生如因接收問題或收音機／耳筒不能正常運作而前往特

別室應試，不會被扣分。 
 
特別室設有一台座枱式收音機，考生必須透過座枱式收音機收聽考試廣播。在特別室應考的考生須填

寫「特別室考試報告書」。考生於簽名前，須確認其進入特別室的時間及前往特別室應考的原因，已

正確記錄於報告書內。 
 
2.7. 如果在聆聽考試期間，發覺附近有考生發聲作出騷擾，該如何處理？ 
考試進行中，個別考生如發出噪音 ，或進行滋擾行為並影響其他考生 ，試場主任或監考員可能會為其

安排另一座位。有關考生必須遵從試場主任或監考員的指示，否則可能會被扣分。 
 
2.8. 應考數學科時，最多可以帶多少部符合考評局規定的計數機？可同時使用兩部計數機嗎？ 
考評局沒有規定攜帶計算機的數量，考試期間 ，考生應將正使用的計算機放在桌上，並將計算機封蓋

／皮套放置於手提包或座椅下，並確保機身沒有任何書寫內容或記號。至於備用的計算機則應放於座

椅下。 
 
2.9. 考試時可以使用塗改帶嗎？ 
我們建議考生修改答案時 ，可選擇以原子筆刪除錯處，以免使用塗改帶或塗改液後或會忘記塡補答案，

及在未乾透的情況下書寫，致字體模糊或答案不完整。若考生使用塗改液或塗改帶則必須清楚塗去不

需要的答案。 
 
2.10. 填寫答卷時，如需繪圖可以使用鉛筆或可擦式原子筆作答嗎？ 
除在試卷上特別指明外，我們建議考生使用藍色或黑色原子筆作答。至於試題答題簿內的多項選擇題，

則宜用 HB 鉛筆作答。如考生為方便修正繪圖，亦可選用 HB 鉛筆，錯誤答案可用潔淨膠擦將筆痕

徹底擦去，以便進行答卷掃描的程序。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https://www.hkeaa.edu.hk/tc/hkdse/admin/student_s_handbook/


 
2.11. 如考生在學校使用英文學習數學，報考時可以選用中文版試卷嗎？ 
除中國語文、英國語文、中國文學、中國歷史及英語文學科，其他甲類科目均設有中、英文版本的試

卷，考生不論選擇以何種語言作答，均會以同一標準來評閱答卷 ，以及一併評級與匯報成績。考生應

按其學習語言和自身能力，選擇應考語言。 
 
2.12. 如果在文憑試期間，考生需要更換成人身份證，在還沒拿到新身分證之前如何讓監考員核實身

分？ 
考生需攜帶准考證正本及身分證正本（或其他附有相片的有效身分證明文件）前往試場，以作核對身

分之用。如考生因為更換身分證而未能出示，請帶備其他附有相片的有效身分證明文件。 
 
2.13. 考試時，試場會否提供草稿紙？ 
部分科目及卷別會提供草稿紙並於派發試卷時一併派發。考試完結時監考員會收回，但草稿紙上所書

寫的任何文字或圖表將不獲評閱。 
 
2.14. 希望以自修生身分報名參加 2026 年文憑試，需要向考評局提供什麼資料？ 
符合下列其中一項條件的人士可直接以自修生身分參加文憑試： 

 曾應考文憑試，或 
 以考試年份之 1 月 1 日計算，已足 19 歲。 

 
未能符合上述所列條件，須經特殊報考申請以自修生身分報考文憑試。有關人士須（i）曾應考相等於

文憑試的公開考試及於該考試達至適當的程度，及/或（ii）於考試前一年已修畢或正修讀等同中六的

非文憑試課程。每宗特殊報考申請均會經過嚴謹的查核。 
 
2026 年文憑試的報考申請已經完結，申請逾期報名／更改報考科目資料的考生可於 2025 年 11 月 14
日至 12 月 5 日遞交申請。 
 
2.15. 若考生於前一年的文憑試沒有應考生物科，今年可以自修生身分報考生物科嗎？ 
自修生如需報考生物科等需要實驗室或工場設備之文憑試科目 ，須提供文件證明其以往曾應考該科目

之文憑試、或在考評局酌情決定為相等於文憑試之公開考試中應考的相同科目並已達至適當程度、或

於考試前一年已修畢或正在修讀該科目之課程以達至考評局酌情決定為相等於文憑試之程度。 
 
2.16. 考生應何時申請特別考試安排？有關程序如何？ 
若考生獲批特別考試安排，其所屬中學會否收到通知，以為有關學生安排於模擬考試時進行調適？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考生可向考評局申請特別考試安排。學校考生可於中五／中六學年的 9 月經學校

遞交申請 ；自修生則須於報考文憑試前一年的９月份提交特別考試安排的申請 。申請結果一般會於每

年 12 月下旬至 1 月以電郵通知學校及考生。詳情請參閱考評局網站。 
 

https://www.hkeaa.edu.hk/tc/Candidates/special_needs_candidates/hkdse.html

